
检察纵横【第491期】
2022年06月30日

编审/刘士琳 编辑/廖悠悠 美编/熊容容

专用投稿邮箱fzzbjc@126.com�

指导单位：湖南省人民检察院04

本报讯 （通讯员 黄刚 ）
“要不是你们出手， 真不知道
我们的血汗钱什么时候才能
拿到。”近日，在保靖县检察院
第二检察部办公室里，农民工
向某某等一行人向检察官感
谢。

向某某等 30 余名农民工
2021 年在阳朝乡夕铁村高标
准农田项目中负责修建水渠，
工程于同年 8 月完工，修建完
成后， 工程方却拖欠他们 30
余人的工资共计 10 万余元 。
经过反复追讨，工程方仍以资
金周转困难为由拖欠拒不支

付。 万般无奈之下，他们来到
了检察院。

检察官及时对相关情况
进行详细了解， 掌握情况后，
立即联系了该项目负责人，在
多次努力协调、 释法说理下，
工程方承诺分两次支付农民
工工资。 近期，该批农民工领
到第一笔 3 万元工资的支付，
余下的欠款 7 万余元也将在
不久后支付到位。

“我们会继续追踪这件事
情的落实情况，你们放心！”办
理此案件的检察官坚定地对
他们回复到。

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
见习记者 廖悠悠
通讯员 江映贵

贩毒被抓现行 ， 从始至终
零口供，妄想逃避法律制裁。 双
峰县检察院经认真审查、 补强
证据，依法将零口供的朱七（化
名） 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提起公
诉。 近日，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
处朱七有期徒刑 15 年 ，并处没
收财产 10 万元。

朱七与程秋 （化名 ） 是同
学，两人曾共同吸食毒品。 2020
年 9 月， 程秋将有人需要购买
大量毒品一事告知朱七， 两人
商量共同贩卖毒品并与购毒者
商定了毒品交易价格， 约定一

手交钱一手拿货。
同年 9 月 17 日 ，应购毒者

要求， 朱七与程秋两人与购毒
者碰头并提供给对方一小包毒
品试货，约定次日进行交易。

18 日下午， 朱七开车搭载
程秋来到交易地点， 两人事先
将毒品藏匿在路边草丛。 购毒
者驾车到达后， 程秋按照朱七
的指示将藏匿的毒品取出并在
对方车内交易。 程秋将购毒者
交付的 6 万元毒资转交给朱七
后，又坐回购毒者车上。 这时，
埋伏的警察上前对朱七及程秋
进行抓捕，朱七被当场抓获。 程
秋与购毒者驾车逃离，在逃跑途中
将购毒者车上的毒品扔至车外。后
民警在现场附近查获程秋扔弃的

毒品。 经鉴定，含有海洛因成分。
“我没有贩毒。 ”被抓现行的

朱七拒不认罪，始终辩解其与案件
无关，不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要抓
他，妄想以零口供蒙混过关。

2021 年 1 月， 同案犯程秋
被民警抓获归案。 程秋到案后，
供述了自己伙同朱七贩卖毒品的
犯罪事实。即使有同案犯程秋的指
认，朱七仍否认自己贩卖毒品。

承办检察官曾建军详细审
查了全部的案卷， 对程秋的供
述及其他证人证言进行了仔细
甄别。 为进一步查明朱七贩卖
毒品的事实， 检察官引导公安
机关进行了补充侦查， 调取了
朱七、程秋、购毒者 3 人 9 月 17
日、18 日两天的通话记录，发现

程秋与朱七、 购毒者有频繁的
电话联系， 且在约定交易时间
并最终进行毒品交易这段时间
内，程秋只与该两人联系。

在审查证据的过程中 ，程
秋微信聊天记录中一条语音信
息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。 在 18
日 11 时许，程秋语音回复购毒
者信息时， 有一个男性的声音
在其中插入了一句话 “只要是
真的在银行里就行了”，声音较
小。 短短 12 个字立即让检察官
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证明朱七
参与贩毒的关键证据。

曾建军引导侦查人员提取
朱七的声音样本， 将样本及语
音音频文件送至司法鉴定机构
进行鉴定。 经比对检验，该段语

音系朱七所说。 至此，朱七与该
案有关的关键证据被锁定 ，该
案也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，可
以认定朱七涉嫌贩卖毒品的犯
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。

2021 年 5 月， 双峰县检察
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朱七提
起公诉，认定其涉嫌贩卖毒品，
数量巨大， 且在共同犯罪中系
主犯。 最终，法院完全采纳了检
察机关的指控， 依法对朱七作
出上述判决。 一审宣判后，朱七
未上诉，判决已生效。

“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 。 告
诫所有毒品涉案人员， 别存有
侥幸， 别抱有幻想， 即便零口
供，也逃不脱法律的制裁。 ”曾
建军坚定地说。

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
见习记者 廖悠悠
通讯员 何文恺 张红梅

“因为你们 ，我终于不是
‘老赖’了。 ”近日，邵阳市双清
区检察院检察官听到许某连声
道谢。 从莫名成为“老赖”受了
满腹委屈到一份检察建议助力
一朝得雪， 许某感到检察官秉
公司法、监督有力的温暖。

2021 年 11 月，许某乘坐高
铁出差时发现自己买不了车
票，经查询得知，自己作为邵阳
某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，
被牵扯进公司与广西某业有限
公 司 不 当 得 利 纠 纷 案 件 中 ，
2020 年 6 月被法院采取限制消
费措施。

许某系广东省中山市某事
业单位的干部，却无端做了“老
板 ”，还上了执行黑名单 ，成为

了 “老赖 ”，工作和名誉受到严
重影响。 为此，许某第一时间驾
车返回老家邵阳， 很快发现是
他人用自己丢失的身份证取得
公司设立登记， 遂向法院提出
执行异议， 法院表示需要市场
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相关证明 。
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需
公安机关查实后才能撤销登
记。 几经折腾，许某只觉精疲力
尽、烦闷不堪，抱着最后一丝希
望向双清区检察院申请民事执
行监督。

承办检察官审阅资料后 ，
断 定 许 某 的 身 份 信 息 被 盗
用———该煤业公司设立登记使
用证件系许某 2011 年挂失的
身份证， 且他的护照使用记录
有力证明公司登记注册的 2016
年 9 月许某身在境外。

双清区检察院迅速启动监
督程序，但波澜另起。 该煤业公

司在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
记注册后 ，2019 年被划归区局
管理， 但公司设立登记原始档
案仍留在原单位。 承办检察官
多次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明
情况，最终获得支持，调取了原
始档案， 立即委托司法鉴定机
构对档案中的笔迹进行鉴定 ，
确定档案中法定代表人签字 、
授权委托书签字、 股东签名均
不是许某所写。同时，及时深入调
查公司设立登记实情———系姜某
将煤业公司的设立登记材料提供
给黄某代办，而非许某提供。

今年 2 月 25 日 ，双清区检
察院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
检察建议， 并将冒用他人身份
信息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。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检察建
议进行立案调查，4 月 7 日作出
撤销设立登记决定。 近日，法院
取消了对许某某的限制消费措施。

一条语音攻破零口供嫌犯的心迷宫

矿车前的
亲切询问

近日 ， 临武
县检察院主动对
接县应急管理局
落实 “八号检察
建议”。 图为临武
县检察院检察长
曾野实地走访矿
山企业 ， 深入了
解企业安全生产
工作情况。

信息冒用成“老赖” 检察建议还清白

图片新闻

以提升学历为幌诈骗
东窗事发被公诉

本报讯(湖南法治报全媒
体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
悠 通讯员 王艳)随着国家对
学历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
高，近几年参加成人高考的人越
来越多，不少骗子也在其中浑水
摸鱼。 近日，由长沙市芙蓉区人
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吴某某诈
骗案，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吴某某
构成诈骗罪， 被判处有期徒刑 1
年 5个月，并处罚金两万元。

吴某某曾系某进修学校
的副校长 ，2018 年下半年被
辞退。 2020 年 8 月底，吴某某
与被害人唐某某 、 曹某某接
触，其谎称自己是该进修学校
的业务员，能够帮他们报名参
加成人高考，承诺事情没办好
会退钱。

在骗取信任后，吴某某以
“代收报名费 ”“代收培训费 ”
等为由分别收取两名被害人
6500 元、1.3 万元。吴某某收取
上述费用后 ， 未交给进修学

校， 亦未帮两被害人报名，全
部挥霍。

2021 年 4 月，吴某某以同
样的理由收取了被害人张某
13500 元报名费， 收取的费用
仍用于个人消费，并未帮被告
人进行考试报名，或代被害人
将费用交给进修学校。

2021 年 9 月，张某联系吴
某某咨询考试情况，吴某某再
次以找人帮张某代考为由，收
取了张某 300 元并挥霍。 2022
年 1 月 8 日，吴某某被公安机
关抓获归案。

检察官提醒：成人高等教
育全程由省级考试院统一组
织和监督，各学校招生时有严
格的成招规定和程序，报名时
需要通过在线活体人脸核实，
不能由他人代为报名。获取学
历证书也没有捷径可走，不要
相信所谓的暗箱操作，要脚踏
实地靠自身的努力和坚持才
是硬道理。

解决农民工愁“薪”事

通讯员 唐代雄 谭玉兵


